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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本公司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描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基本信息： 

 

（一）法定名称及缩写： 

法定名称：爱和谊日生同和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缩写：爱和谊日生同和（中国） 

（二）注册资本： 

2.6 亿元人民币 

（三）注册地：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2号天津环球金融中心津塔写字楼 6101 室 

（四）成立时间： 

2009 年 1月 23 日 

（本公司前身为爱和谊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于 2007 年 6 月开业） 

（五）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在天津市行政管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下列

保险业务： 

1.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 

2. 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3.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六）法定代表人： 

上形荣良 

（七）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 

022-23300698 / 022-23320060 

 

 



 

 2 

二、 财务会计信息： 

 

（一）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比上年增减(%) 

货币资金 25,213,097.20  19,085,297.40  32.11  

应收利息 4,636,471.37  2,194,202.49  111.31  

应收保费 1,255,344.78  1,234,629.39  1.68  

应收代位追偿款 -  762.91  -100.00  

应收分保账款 14,694,746.59  13,142,849.21  11.81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239,497.95  625,476.46  98.17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1,997,493.28  2,556,219.14  -21.86  

定期存款 196,348,355.00  206,164,809.00  -4.76  

存出资本保证金 52,000,000.00  52,000,000.00  -  

固定资产 3,453,468.40  3,171,434.19  8.89  

无形资产 8,607,734.61  8,942,794.02  -3.75  

其他资产 13,284,204.59  6,499,010.11  104.40  

资产总计 322,730,413.77  315,617,484.32  2.25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比上年增减(%)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439,849.86  154,347.76  184.97  

预收保费 2,222,398.79  1,212,112.18  83.35  

应付职工薪酬 1,188,375.00  907,581.10  30.94  

应交税费 895,512.61  995,115.08  -10.01  

保险保障基金 148,234.03  132,458.79  11.91  

应付赔付款 462,516.89  74,026.52  524.80  

其他应付款 1,364,599.61  1,004,095.46  35.90  

应付分保账款 5,832,654.19  6,692,185.31  -12.84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2,863,704.06  26,274,258.05  25.08  

未决赔款准备金 36,755,608.88  25,116,220.88  46.34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17,062,103.76  17,143,890.63  -0.48  

其他负债 296,795.10  571,734.89  -48.09  

负债合计 82,470,249.02  63,134,136.02  30.6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  

资本公积 5,957,928.51  5,957,928.51  -  

未分配利润 -25,697,763.76  -13,474,580.21  90.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0,260,164.75  252,483,348.30  -4.8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22,730,413.77  315,617,484.32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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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一、营业收入 66,607,703.60  51,047,751.33  30.48  

    已赚保费 57,435,959.88  48,773,595.22  17.76  

    保险业务收入 76,502,462.70  66,079,345.50  15.77  

        其中：分保费收入 28,348,205.01  26,271,992.40  7.90  

    减：分出保费 13,091,078.30  12,173,722.63  7.54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975,424.52  5,132,027.65  16.4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104,774.07  6,532,744.42  39.37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32,539.13  -4,529,516.48  -94.87  

    其他业务收入 299,508.78  270,928.17  10.55  

二、营业支出 83,432,687.66  56,365,529.29  48.02  

    赔付支出     22,393,902.16  11,598,490.26  93.08  

    减：摊回赔付支出 978,802.01  196,838.82  397.26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11,627,654.08  3,347,518.00  247.35  

    减：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558,725.86  1,169,488.27  -147.78  

    分保费用 5,924,166.70  5,529,331.96  7.14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35,279.38  2,243,056.02  21.94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592,645.64  1,883,036.03  37.68  

    业务及管理费 39,293,348.67  33,657,756.11  16.74  

    减：摊回分保费用 714,232.82  527,332.00  35.44  

    其他业务成本 - - - 

    资产减值损失 -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824,984.06  -5,317,777.96  -216.39  

    加：营业外收入 4,724,859.17  5,650,536.28  -16.38  

    减：营业外支出 123,058.66  2,428.20  4,967.9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223,183.55  330,330.12  -3,800.29  

    减：所得税费用 -  -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12,223,183.55  330,330.12  -3,8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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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49,143,828.91       40,544,501.99  

收到再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1,884,944.66       2,842,409.8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91,987.66        5,813,085.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920,761.23       49,199,997.62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13,360,580.82        5,982,860.53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307,143.54        1,912,651.4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0,570,748.70       16,860,993.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18,926.07        2,240,986.97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471,895.66       15,267,996.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529,294.79       42,265,48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8,533.56        6,934,508.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662,505.19        5,751,853.4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        185,019.78          132,378.6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47,524.97        5,884,232.12  

  投资支付的现金      17,257,100.00       33,908,613.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706,840.40           6,346,265.2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963,940.40       40,254,878.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16,415.43     -34,370,646.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20,805.21       -3,795,441.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945,754.25     -31,231,578.6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6,750,106.40       97,981,685.0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804,352.20       66,750,1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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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实收资本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2012 年 1 月 1 日余额 260,000,000.00 -13,474,580.21 252,483,348.30 

二、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12,223,183.55 -12,223,183.55 

(一)净利润/(亏损) - -12,223,183.55 -12,223,183.55 

(二)所有者投入营运资金 - - - 

三、2012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260,000,000.00 -25,697,763.76 240,260,164.75 

 

（五） 财务报表附注 

1.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以

及其后颁布的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说明 

（1）会计年度 

本公司的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为本公司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本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资产如果发生  

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4）金融工具 

在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 

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 

关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 

金额。 

(4).1 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公允价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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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本公司采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4).2 实际利率法 

实际利率法是指按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含一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 

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 

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 

在计算实际利率时，本公司将在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所有合同条款的基础上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不考虑未来的信用损失)，同时还将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合同各方之间支付或收取的、 

属于实际利率组成部分的各项收费、交易费用及折价或溢价等。 

(4).3 金融资产的分类、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 

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 

确认和终止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未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本公 

司划分为应收款的金融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定期存款、存出资本保证金及各类应收款项等。 

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在终止确认、发生减值或摊销时 

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4).4 金融资产减值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贷款及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金融资产 

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 

发生的、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到的各项事项： 

1)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2) 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3) 本公司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做出让步； 

4) 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者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5) 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导致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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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法辨认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但根据公开的数据对其进行

总体评价后发现，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已减少且可计量，包

括： 

- 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能力逐步恶化； 

- 债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出现了可能导致该组金融资产无法支付的状况； 

7) 债务人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使权益工具投资人可

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8) 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 

9) 其他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值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按照该金融资产的原实际利率折 

现确定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金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 

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但金融资产转回减值损失后 

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 

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 

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 

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4).5 金融资产的转移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予以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3)该金融 

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 

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5）存出资本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七条“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提取保 

证金，存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银行，除公司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外，不得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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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照注册资本总额的20%提取保证金，并存入保监会指定的银行，除本公司清算时用于清 

偿债务外，不做其他用途。 

（6）固定资产及折旧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 

有形资产。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 

予以确认。固定资产按成本并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的影响进行初始计量。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可靠地计 

量，则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除此以外的其他后续支出，在发 

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在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各类固定资 

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2-5 年             10%              18%-45% 

器具家具   2-5 年             10%              18%-45% 

运输设备   2-5 年             10%              18%-45% 

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本公司目前 

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当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或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固定资产。固 

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至少于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发生改变则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7）无形资产 

本公司的无形资产为计算机软件。 

无形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减去预计净 

残值和已计提的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使用寿命不确 

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8）长期待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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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为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长期待 

摊费用在预计受益期间分期平均摊销。 

（9）非金融资产减值 

本公司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 

象。如果该等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 

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以单项资产为基础，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则以 

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为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 

如果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按其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上述资 

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10）职工薪酬 

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而给予的补偿外，本公司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付的职工 

薪酬确认为负债。 

本公司按规定参加由政府机构设立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 

积金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应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11）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且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以 

及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则确认为预计负债。 

在资产负债表日，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按照履行相关 

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对预计负债进行计量。如果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则以预计未 

来现金流出折现后的金额确定最佳估计数。 

如果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在基本确定能够收到时， 

作为资产单独确认，且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12）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8年第2号《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对于纳入保险保障基金 

救济范围的保险业务，本公司按照下列比例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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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投资型财产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投资型财产保险，有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

入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5%缴纳； 

2) 短期健康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 

3) 非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有保证收益的，按

照业务收入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5%缴纳。 

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6%时，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13）保险合同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包括原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本公司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如发生保险合同 

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可能导致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则本公司承担了保险风 

险；如果保险风险重大，则属于原保险合同。本公司与其他保险人签订的合同，如转移了重大保 

险风险，则属于再保险合同。 

(13).1 保险混合合同 

本公司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使本公司既承担保险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的，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 

理： 

1) 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够区分，并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将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

部分进行分拆。保险风险部分确定为保险合同；其他风险部分不确定为保险合同。 

2) 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者虽能够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如果保险

风险重大，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合同；如果保险风险不重大，不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合

同。 

确定为保险合同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 

合同》进行处理；不确定为保险合同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进行处理。 

(13).2 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对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及与再保险人签订的再保险合同进行 

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本公司以单项合同为基础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如果不同合同的保险风险同质的，本公司按合 

同组合为基础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在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时，本公司依次按照如下的顺序判断保险合同是否转移了重大保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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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第一步：判断所签发的合同是否转移保险风险。对原保险合同而言，保险风险的判断标准包括： 

该合同下的现金流是否取决于未来的不确定事项；保单持有人是否受到该不确定事项的不利影 

响；该不确定事项是否先于合同存在，即该事项并非因合同产生。对再保险合同而言，转移保险 

风险是指再保险人支付分保赔款的金额和时间应取决于原保险合同已决赔款的支付金额和支付 

时间，并且直接地随着已决赔款金额和支付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步：判断保单转移的风险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可能导致本公司承担赔付 

保险金责任，则保单的保险风险转移具有商业实质。 

第三步：判断保单转移的保险风险是否重大。对于原保险合同而言，如果保险风险比例在保单存 

续期内的一个或多个时点大于等于5%，则认为原保险保单转移了重大的保险风险。原保险保单 

保险风险比例=(保险事故发生情景下保险公司支付的金额/保险事故不发生情景下保险公司支付 

的金额－1)×100%。本公司持有的保单通常显而易见地满足转移重大保险风险的条件，因此本 

公司不计算原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直接将原保险保单确认为保险合同。 

对再保险合同而言，本公司以再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衡量保险风险转移的显著程度，如果再保 

险保单风险比例大于1%，确认为再保险合同，对于那些明显满足重大保险风险转移条件的再保 

险保单，本公司不计算保险风险比例，直接将其确认为再保险合同。 

再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 (∑再保险分入人发生净损失情形下损失金额的现值×发生概率)/再 

保险分入人预期保费收入现值}×100%。 

(13).3 保险合同收入和成本 

本公司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保险合 

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保费收入。本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认为当期保 

费收入。对于分保费收入，本公司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金额。 

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计算确定应退还投保人的金额作为退保费，计入 

当期损益。 

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 

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经发生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赔付成本以及提取的各项保 

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在确认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的当期，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出保费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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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分保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在提取原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本公司按照相关 

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相应准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 

金资产。在确定支付赔付款项金额或实际发生理赔费用而冲减原保险合同相应准备金余额的当 

期，本公司冲减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余额；同时，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 

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赔付成本，计入当期损益。在原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当期，本公司按 

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出保费、摊回分保费用的调整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

转销相关应收分保准备金余额。 

本公司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资产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分别列示，不相互 

抵销；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收入或费用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费用或收入在利润表中也分别列 

示，不相互抵销。 

（14）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如实反映保险合同负债。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 

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14).1 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单元 

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本公司以同质保险合同组合作为计量单元。在确定保险合同组合时， 

本公司将具有同质风险的险种确定为计量单元，包括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 

责任保险、商业车险、货物运输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本公司计量单元的确定标准在 

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14).2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方法 

本公司以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本公司履 

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 

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 

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 

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2)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 

义务的非保证利益；(3)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 

赔费用等。 

本公司在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时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 

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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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并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统、合理的 

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得，如有首日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 

边际因素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风险边际是本公司因承担保险合同未来现金流量数量和时间 

上的不确定性而获得的、其金额基于相关的精算假设确定的补偿；剩余边际是为了不确定首日利 

得而确认的准备金、其初始金额等于总边际减去风险边际后的余额与零之间的较大者，剩余边际 

的后续计量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合理估计和风险边际相对独立，有关假设的变化不影响剩余边际 

的后续计量。 

本公司根据行业比例测算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其中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无偏估计的3%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无偏 

估计的2.5%确定。 

对于风险边际，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当前可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计量，并根据风险释 

放的定义为基础计入损益；对于剩余边际，本公司在保险期内摊销计入损益。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如果货币的时间价值影响重大，本公司则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因贴现率对准备金影响微乎其微，保守起见，本公司未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14).3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以未赚保费法进行计量。按照未赚保费法，本公司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 

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减去手续费、营业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以及监管费用等 

首日费用后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初始确认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在保险期间内摊销。 

本公司在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预计未来净现金流出的期间为整个保险期间。对于包含可续 

保选择权的保险合同，如果保单持有人很可能执行续保选择权并且本公司不具有重新厘定保费的 

权利，本公司将预测期间延长至续保选择权终止的期间。 

(14).4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系指对资产负债表日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所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 

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及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系指本公司对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保险赔付要求但尚未结案 

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对已提出赔付金额的赔案，本公司按照提出的保险赔付金额计提该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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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但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对未提出赔付金额的赔案，本公司按不超 

过该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计提该项准备金。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 

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系指本公司对已发生但尚未向本公司提出保险赔付金额要求的赔 

案提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采用链梯法、B-F法和损失率法计算已发生未报案赔款准备金，估计最终结果，并同时考 

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系指本公司为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 

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对直接理赔费用(如专家费、律师费、损失检验费等)， 

采取逐案预估法提取准备金；对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首先根据行业经验估计理赔费用支出与赔 

款支出的比例关系，然后以当期提取的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为基础，乘以对应的比例关系分别计算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理赔 

费用准备金。 

(14).5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准备金进行分险种的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保险精算 

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经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 

提相关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15） 收入确认 

(15).1 保险业务收入 

相关的会计政策见（13）。 

(15).2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包含各项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15).3 其他收入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业务的收入，按权责发生制予以确认。 

（16）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政府补助在能够满足政府补助 

所附条件且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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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 

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返还时，存在相关递延收益余额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超出部 

分计入当期损益；不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17） 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17).1 当期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预 

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 

(17).2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对于某些资产、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但按 

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采 

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一般情况下所有暂时性差异均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但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本公司以很可 

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对于能够 

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及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 

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相关资产 

或清偿相关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除与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所有者权益的交易和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或所有者权益，以及企业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调整商誉的账面价值外，其余当期所 

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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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所得税的抵销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时，本公司当 

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 

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 

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 

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负债时，本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 

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18）外币业务 

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 

的汇率按交易发生上一月最后一天的汇率计算确定。 

于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该日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因该日的即期汇率与初始确 

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均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 

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以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的记账本位币金额计量。 

（19） 租赁 

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为融资租赁。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 

为经营租赁。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初始直接费 

用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年度未发生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4. 重大会计差错 

本年度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5. 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和表外业务的说明 

鉴于保险及金融服务的业务性质，本公司在开展正常业务时，会涉及各种估计、或有事项及法律

诉讼，包括在诉讼中作为原告与被告及在仲裁中作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上述纠纷所产生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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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主要包括保单及其他的索赔。本公司已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准备，包括当管理层参考律师意见

并能对上述诉讼结果做出合理估计后，对保单等索赔计提的准备。 

对于无法合理预计结果及管理层认为败诉可能性极小的未决诉讼或可能的违约，不计提相关准

备。对于上述未决诉讼，管理层认为最终裁定结果产生的义务将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6. 对公司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再保险安排说明 

为了更有效地管理保险风险，本公司主要通过超赔再保险安排方式进行风险分散。对于超出合约

承保能力的风险部分，都进行临分安排以保障公司的稳健经营。 

7. 企业合并、分立的说明 

本年度本公司未发生合并、分立事项。 

8. 财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 

（1）应收保费 

 年末数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净额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1,255,344.78 - 1,255,344.78 

 

 年初数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净额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1,234,629.39 - 1,234,6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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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分保账款 

  年末数  

账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人民币元 %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11,917,225.06 81.09 -      11,917,225.06 

3 个月至 1 年(含 1 年) 2,776,742.00 18.90      -       2,776,742.00 

1 年至 3 年(含 3 年) 779.53 0.01      -             779.53 

  

合计 14,694,746.59 100.00      -      14,694,746.59 

 

  年初数  

账龄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人民币元 %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5,919,350.62 45.04 -       5,919,350.62 

3 个月至 1 年(含 1 年) 4,623,414.06 35.18      -       4,623,414.06 

1 年至 3 年(含 3 年) 2,600,084.53 19.78      -       2,600,084.53 

  

合计 13,142,849.21 100.00      -      13,142,8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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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本年减少额  

 年初数 本年增加额 赔付款项 提前解除 其他 年末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6,274,258.05 6,589,446.01 - - - 32,863,704.06 

  原保险合同 11,183,777.16 4,510,075.24 - - - 15,693,852.40 

  再保险合同 15,090,480.89 2,079,370.77 - - - 17,169,851.66 

未决赔款准备金 25,116,220.88 34,033,290.16 22,393,902.16 - - 36,755,608.88 

  原保险合同 9,847,813.95 17,379,729.9 15,664,280.48 - - 11,563,263.42 

  再保险合同 15,268,406.93 16,653,560.21 6,729,621.68 - - 25,192,345.46 

合计 51,390,478.93 40,622,736.17 22,393,902.16 - - 69,619,312.94 

 

（4）实收资本 

投入方公司 年初数及年末数 

 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爱和谊日生同和财产保险公司 260,000,000.00 100 

 

（5）未分配利润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 -13,474,580.21 -13,804,910.33 

加：本年净利润/(亏损) -12,223,183.55 330,330.12 

   

年末未分配利润 -25,697,763.76 -13,474,5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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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险业务收入 

本公司保险业务收入按保险合同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原保险合同 48,154,257.69 39,807,353.10 

再保险合同 28,348,205.01 26,271,992.40 

合计 76,502,462.70 66,079,345.50 

 

（7）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本公司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保险合同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原保险合同                   4,510,075.24     2,685,804.14 

  再保险合同                   2,079,370.77     2,617,863.94 

 

小计  6,589,446.01 5,303,668.08 

 

摊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原保险合同                    （614,021.49）     （171,640.43） 

  再保险合同                                        

  

小计                      （614,021.49）     （171,640.43） 

合计                     5,975,424.52       5,132,0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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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赔付支出 

本公司赔付支出按保险合同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原保险合同 15,664,280.48 6,055,764.83 

再保险合同 6,729,621.68 5,542,725.43 

  

合计 22,393,902.16 11,598,490.26 

 

（9）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A.本公司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按保险合同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原保险合同 1,715,449.47         281,168.55 

再保险合同 9,912,204.61 3,066,349.45 

  

合计 11,627,654.08       3,347,518.00 

 

（10）营业税金及附加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税 2,419,764.89           1,993,605.26 

城建税 169,383.58            139,552.38 

教育费附加 120,988.36             89,734.57 

其他 25,142.55             20,163.81 

合计 2,735,279.38          2,243,0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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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担任本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审计师认为，

上述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 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 风险识别与评价 

 

承受风险是本公司经营活动的核心特征，本公司从事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适

当的平衡，将风险对本公司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使股东利益最大化。本公司管理层

对风险敞口进行管理和监控以确保风险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自开业以来本公司整体经营和管理情

况良好，未出现影响偿付能力的重大或不可控风险。从本公司实际情况出发，2012 年度本公司经营活

动主要面临风险的识别与评价情况如下： 

1、保险风险  

管理保险风险是本公司风险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本公司通过监控偿付能力、保险准备金充

足性等指标来评估保险风险。通过险种开发、规范核保及理赔管理来控制风险；通过再保险安排等措

施来限制和转移所承受的保险风险。2012 年度本公司承保险种主要有企财险、责任险、货运险，保险

风险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不高，风险相对分散。本公司没有投资型业务，大面积退保的可能性比较小。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指市场利率、汇率等发生变动，而导致财务损失的风险。对于市场风险本公司采用敏感

性分析方法，分析可能的变化对当期损益产生的影响。2012 年度本公司保留少量经营外汇保险业务所

必需的外汇资本金，其余外汇资本金全部进行了结汇，汇率风险对损益影响较小。本公司承受的外汇

风险主要与日元、港币、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变动有关。2012 年度本公司资金的运用形式只有定期存

款，收益稳定，风险较低，不存在价值随市场价格变动而改变的金融资产及负债的价格风险。 

3、信用风险 

本公司信用风险主要与资金运用及再保险安排相关。本公司通过多项措施控制信用风险，包括资

金运用信用控制政策，再保险公司信用评级及资信状况要求等方式。目前，本公司信用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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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营风险 

运营风险是指由于操作流程不完善、人为过错、信息系统故障，或不可控的外部事件等而引发的

风险。本公司通过关键指标分析、风险排查、合规及内控检查来评估运营风险。本公司尚不能消除所

有的运营风险，但努力通过全面、系统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日常业务处理程序；培养员工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及专业素质；不断加强合规检查及内部审计监督等手段管控运营风险。 

 

（二） 风险控制 

 

1、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本公司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是由董事会负最终责任、管理层直接领导、合规部具体执行、各个部门

相互配合的风险管理体系。本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负责风险管理工作，合规部为风险管理的

协调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各职能部门和各业务单位开展风险管理工作。每季度总经理室成员及各

部门部长一起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持续进行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不断提高本公司整体风险防范

的能力，促进本公司健康发展。 

2、风险管理的总体策略 

充分认识、切实管理内在、外在风险，确保本公司稳定经营；设立风险评价的关键指标，定期进

行监测和分析，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方案，并制定具体的管理和操作流程，最终落实到相关职能部

门和具体人员，使风险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3、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树立了依法合规经营的理念，通过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及培训、强化对分支机构风险管理

指导等方式防范风险，并利用风险模型分析、把握巨灾风险发生状况不断提高本公司风险管理水平。

2012 年度本公司日常风险管理方式为：关键指标分析、敏感性分析、压力测试、风险排查等工作对可

能的风险进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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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2012 年度保费收入居前五位的商业保险险种经营情况： 

      （单位：元） 

编号 险种名称 保险金额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准备金 承保利润 

1 企业财产险 64,552,478,107.21 35,549,171.89  11,318,540.62   5,916,963.04  -9,663,097.86  

2 责任险 5,850,004,774.25 19,174,657.80  7,544,814.44  10,513,444.43  -7,875,427.33  

3 货物运输险 42,798,805,203.70  17,432,156.25  2,830,263.08    -143,567.29  4,292,722.74  

4 工程险 2,380,843,058.00   2,394,766.91    41,740.40   1,612,350.88   -971,226.71  

5 意外伤害险 1,448,059,370.00     987,558.41   165,489.41     189,339.58     45,005.63  

 

五、偿付能力信息： 

（一） 公司的实际资本和最低资本：       

            （单位：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认可资产  310,608,049.98  309,502,488.11 

认可负债  88,085,521.93  67,384,434.59 

实际资本  222,522,528.05  242,118,053.52 

最低偿付能力额度  10,921,698.90  9,299,262.03 

偿付能力溢额  211,600,829.14  232,818,791.49 

偿付能力充足率% 2037.44% 2,603.63% 

 

（二） 相比报告前一年度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变化及其原因：  

2012 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 2,037.44%，较上年末 2,603.63%下降了 566.19 个百分点。偿付能力充

足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2 年实际资本比上年下降 8.09%，实际资本的下降主要由于剩余综合收益减

少；同时由于保费收入增长，2012 年最低资本较 2011 年增加 17.45%。最低资本增加的幅度高于实际

资本，故导致报告期内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 

爱和谊日生同和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2013 年 4月 24 日 


